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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莊凱卉
電話：3322101#7582
電子信箱：kaihui66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7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特字第11200752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訂定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

畫(IEP)，請務必落實特殊教育法、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

以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等規定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特殊教育法、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、十二年國民基本

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

年5月2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00063672號函、111年9月20日

臺教國署原字第1110120950號函及111年10月28日臺教國署

原字第1110146149號函辦理。

二、考量個別化教育計畫（以下簡稱IEP）涉及特教生學習權

益，訂定及檢討時如以會議形式辦理，會議決議或會議中

討論之重要內容應於召開會議後2週內提供予學生及家長；

完整IEP得主動提供予家長及學生，或依「政府資訊公開

法」及「行政程序法」採申請制由家長申請後提供。

三、IEP之訂定及執行相關規範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20005602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8/08 08:5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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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CRPD），請學校於辦理IEP

會議前，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權益說明，讓身心障礙

學生都能瞭解自己有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之權利，並參

與之。學校於召開IEP相關會議時，可評估身心障礙學生

程度與能力，尊重學生與其家長之意見，落實適性輔

導，並於IEP會議確認學生之特殊教育需求及服務，以利

後續據以申請相關支持服務。

(二)依據特殊教育法第31條、同法施行細則第9條、第10條規

定，IEP指運用團隊合作方式，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個別特

性所訂定之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計畫以及應行注意事項

摘錄如下：

１、學生能力現況、家庭狀況及需求評估。

２、學生所需特殊教育、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。

３、學年與學期教育目標、達成學期教育目標之評量方

式、日期及標準。

４、具情緒與行為問題學生所需之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

政支援。

５、學生之轉銜輔導及服務內容(包括升學輔導、生活、就

業、心理輔導、福利服務及其他相關專業服務等項

目)。

６、學校參與訂定人員，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、特殊教育

及相關教師，並應邀請學生家長及學生本人參與；必

要時，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參與，學生家長亦得邀請

相關人員陪同。

７、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，應於開學前訂定；轉10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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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；新生應於開學前訂定

初步個別化教育計畫，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討修

正；且每學期應至少檢討一次。

(三)另依「特殊教育法」第15條及「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」第3條第4項規定，個

別化教育計畫應提送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進行審

議。

(四)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規定，學

校應依學生之個別需求納入IEP、規劃及調整課程，以提

供學生適性學習；並明定IEP訂定內容、過程及行政程序

等規定，且IEP需經家長同意後確實執行，家長若有意

見，學校得再次召開會議修正，若仍有爭議，家長得依

據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，於期限內以書面向學校

提起申訴。

(五)請各校務必依前揭特殊教育法相關規定落實辦理，並視

各校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及特殊教育業務運作需要自行訂

定IEP，惟自訂內容大項應符合特殊教育法規規範。

四、教育部106年9月19日公告之教職進修規範，為有效達到特

殊教育相關人員在職進修以促進特教專業發展，相關人員

研習時數如下：

(一)學校行政人員（含校長、園長、主任(含園主任)、組

長、幹事、護理師）每年至少達3小時以上。

(二)特殊教育教師每年至少達18小時以上。

(三)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每年至少達9小時以

上。

64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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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每年至少達6小時以上。

(五)普通班教師每年至少達3小時以上。

(六)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達3小時以

上。

五、學校身心障礙學生IEP訂定及業務執行成果，業列入本市特

殊教育評鑑及特教業務視導之重要考核項目。本市IEP參考

格式及本市IEP檢核表可至本市特殊教育資源網網站下載

（特教業務單位-桃園市特殊教育科-表件下載區），請各

校妥為參考運用並得透過自我檢核及學校行政督導機制，

依法辦理IEP訂定事宜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、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
本市各私立幼兒園

副本：本市特殊教育輔導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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